
符合法定身心障礙資格之公立學校教職員申請自
願退休辦理個別化專業評估機制作業注意事項

一、訂定目的：為使符合法定身心障礙資格，依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

遣撫卹條例（以下簡稱退撫條例）第十八條第二項第四款規定，申

請自願退休之教職員，依勞工保險條例第五十四條之一所定個別化

專業評估機制，申請辦理專業評估之相關作業有所依循，特訂定本

注意事項。

二、用詞定義：

（一）申請人：指符合法定身心障礙資格，擬依退撫條例第十八條第二

項第四款規定申請自願退休之教職員。

（二）申請學校：指申請人之服務學校。

（三）評估醫院：指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委託承辦個別化專業評估之專業

醫院。

三、作業流程：

（一）由申請人向申請學校提出辦理個別化專業評估之申請。申請學校

於收受申請案後，應先確認申請人是否符合退撫條例第十八條第

二項第四款所定法定身心障礙資格；同時應協助檢視申請人是否

符合同條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所定自願退休之要件，而無須辦理個

別化專業評估之情形，以維護當事人權益。

（二）申請人檢附下列相關證件及醫療資料，交由申請學校送請評估醫

院辦理個別化專業評估（申請學校送請評估醫院辦理評估前，應

先聯繫確認評估相關事宜）：

1.符合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所定身心障礙等級之相關證明。

2.申請人之相關病歷、病理檢測報告或評估相關資料（如曾領取

公教人員保險或勞工保險之失能給付，亦請檢附相關失能證明

書或診斷書）。

3.申請人現職工作內容說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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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評估醫院辦理個別化專業評估之流程如下：

1.評估醫院於收受申請學校申請案件後，應指派符合勞工保險失

能給付標準第四條之一第三項規定之醫師（以下簡稱評估醫

師），參照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委託辦理勞工保險失能年金給付

個別化專業評估作業要點（以下簡稱勞保個別化評估機制作業

要點）進行個別化專業評估。

2.評估醫院應指派評估醫師會同專科醫師、物理治療師、職能治療

師、臨床心理師或語言治療師等專業人員組成團隊進行評估，

並按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所定個別化專業評估報告之格式撰寫評

估報告。

3.評估醫院應於收件後第三日起之三十日內完成個別化專業評估

及撰寫評估報告；如須展延工作期限，應儘速以書面敘明原因

向申請學校說明，每次展延以十五日為限。

4.評估醫院完成評估報告後，應將完整個別化專業評估及原案件

之相關資料，送回申請學校。

（四）申請人申請個別化專業評估所需費用，應由申請人全額負擔，並

交付申請學校，再由評估醫院於收到申請學校所送申請案件時，

向申請學校收取。評估醫院對於申請案件之收費基準如下：

1.每件申請案件費用為新臺幣（以下同）七千元，且評估醫院辦

理個別化專業評估過程中，每增加一位專科醫師或專業人員得

酌增費用二千元，每案最高收費不得逾一萬五千元。

2.前開費用包括評估醫院及其人員依中華民國法令應繳納之稅捐、

規費及強制性保險之保險費用。

（五）評估醫院應依第三款第二目規定提出評估報告交予申請學校。該

評估報告應包括：

1.申請人基本資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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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病史。

3.理學/檢查報告。

4.主要診斷。

5.AMA（美國醫學會永久障礙評估指南）障害分級。

6.工作能力減損百分比調整。

7.評估日期。

8.評估醫院章。

9.評估團隊人員章。

（六）申請學校於收到評估醫院所送評估報告後，應檢附相關資料送退

休案審定主管機關依退撫條例規定審定。

四、其他注意事項：

（一）個別化專業評估案件應以申請學校為評估醫院及申請人間之單一

窗口，評估醫院如因評估需要，得通知申請學校提供必要之文書

資料，申請學校應於完成個別化專業評估及撰寫評估報告期限前

補送完成。評估醫院完成評估報告後始補送者，視為另一申請案

並重新計費。

（二）評估醫院收受申請案件已開始執行評估工作，因不可歸責評估醫

院之事由，致無法完成評估者，經書面說明評估情形及未完成評

估之原因後，得依前點第四款支付基準之半數金額支付。但有可

歸責評估醫院之事由者，不予支付費用。

（三）申請學校選擇送件之評估醫院時，應審酌迴避申請人所檢具開立

相關診斷證明之醫院，以提升評估結果之公正性。

（四）申請學校對於個別化專業評估之結果應保守秘密；評估報告如須

轉交申請人查閱，應遮蔽評估報告內所載醫院名稱、醫師及評估

團隊人員之姓名。

五、其他本注意事項未規定事項，比照勞保個別化評估機制作業要點之

規定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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